附件

贵州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税收收入分享比例表

	税收收入
	中央级
	省级
	市（州）级
	县（市、区、特区）级

	1.消费税
	100%
	
	
	

	2.关税
	100%
	
	
	

	3.车辆购置税
	100%
	
	
	

	4.船舶吨税
	100%
	
	
	

	5.增值税
	75%
	5%
	5%
	15%

	6.企业所得税
	
	
	
	

	  中央保留企业所得税
	100%
	
	
	

	  茅台集团、中烟集团、瓮福集团、盘江集团企业所得税
	60%
	40%
	
	

	  中央原下划中国移动通信等13户企业企业所得税
	60%
	40%
	
	

	  中央按相关因素划转我省的总机构预缴企业所得税（含集中缴纳的铁路运输企业所得税）
	
	当年实际划转数的100%
	
	

	  其他企业企业所得税
	60%
	8%
	8%
	24%

	7.企业所得税退税
	
	
	
	

	  中央保留企业所得税退税
	100%
	
	
	

	  茅台集团、中烟集团、瓮福集团、盘江集团企业所得税退税
	60%
	40%
	
	

	  中央原下划中国移动通信等13户企业企业所得税退税
	60%
	40%
	
	

	  中央按相关因素划转我省的总机构预缴企业所得税退税（含集中缴纳的铁路运输企业所得税退税）
	
	当年实际退税数的100%
	
	

	  其他企业企业所得税退税
	60%
	8%
	8%
	24%

	8.个人所得税
	
	
	
	

	  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
	60%
	40%
	
	

	  其他个人所得税
	60%
	8%
	8%
	24%

	9.营业税
	
	
	
	

	  中央金融保险营业税
	100%
	
	
	

	  省内重点交通设施建设项目营业税
	
	100%
	
	

	  中央按相关因素划转我省集中缴纳的铁路运输企业营业税
	
	100%
	
	

	  其他营业税
	
	20%
	20%
	60%

	10.资源税
	
	20%
	20%
	60%

	11.城镇土地使用税
	
	20%
	20%
	60%

	12.城市维护建设税
	
	
	
	

	  中央按相关因素划转我省集中缴纳的铁路运输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100%
	
	

	  其他城市维护建设税
	
	
	20%
	80%

	13.耕地占用税
	
	
	20%
	80%

	14.契税
	
	
	20%
	80%

	15.房产税
	
	
	
	100%

	16.印花税
	
	
	
	100%

	17.土地增值税
	
	
	
	100%

	18.车船税
	
	
	
	100%

	19.烟叶税
	
	
	
	100%

	20.其他税收收入
	
	
	
	100%


说明：本表税收收入按《201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列表，教育费附加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分级情况在相关预算管理配套文件中再作说明
